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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 

关于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产评估业务报备管

理办法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修订说明 

 

一、修订必要性 

随着我国资产评估行业监管体系不断完善，以及行业数字化

转型加速推进，一些新的技术监管手段已经具备实施条件。为落

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提出的“加强对会计师

事务所、资产评估机构、代理记账机构等中介机构执业质量监督，

聚焦行业突出问题，加大对无证经营、挂名执业、违规提供报告、

超出胜任能力执业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整治力度，强化行业日常监

管和信用管理，坚决清除害群之马”要求，并针对近年来行业自律

监管中发现的漏报、瞒报、报告版本错误等问题，以及适应珠宝

类会员属地化管理改革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第

三十三条、第三十六条，《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财

政部令第 97号）第三十九条，《加强资产评估行业联合监管若干

措施》（财办监〔2021〕7号），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章程》等有关

规定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（以下简称中评协）对《中国资产评估

协会资产评估业务报备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进行了修

订。 

二、基本框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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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后《办法》包括总则、业务报备管理、监督检查、附则，

共四章二十二条，在原《办法》基础修改六条，增加二条，基本

结构未变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  

第一章“总则”，共四条，包括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、基本

定义、分工机制等内容。   

第二章“业务报备管理”，共十二条，包括报备内容、回执

使用、免责声明、报备信息修改、报告依法撤销、报告协议撤销、

涉密管理、具体要求、报备权限管理、信息所有权、第三方使用

等内容。   

第三章“监督检查”，共三条，包括不按规定报备惩戒措施、

报备信息使用等内容。   

第四章“附则”，共三条，包括分支机构报备、解释权、施

行日期等内容。   

三、修订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调整珠宝类业务管辖权。 

2022 年 4月，中评协印发《中评协关于珠宝类会员自律管理

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（中评协办〔2022〕14 号），将珠宝类会员自律

管理改为属地化管理，《办法》第四条、第十一条删去关于珠宝类

业务由中评协直接管理的表述。 

（二）报备资产评估报告的完整性要求。 

为了保证报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版本一致性，《办法》第五

条增加一款，要求资产评估报告为正式出具的版本，且应包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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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要素。 

（三）签名人员实名认可报告结果。 

为了进一步强化签名人员责任意识，提升行业公信力，按照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要求，整治“挂名执业”

和“冒名执业”行为，中评协实现了签名人员实名认可功能。中

评协先后推动证券评估机构试点在业务报备过程中对证券评估报

告、所有业务报告自愿进行实名认可。证券评估报告试点情况表

明，实名认可功能获得较为广泛的运用，截至 2025 年 9月底执行

率为 99.2%，证券评估机构的积极响应超出了政策预期。反映出

市场对此功能的欢迎，和证券评估机构的高标准自主管理水平。 

《办法》第六条将资产评估机构完成业务报备的标志，修改

为“签名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完成实名认可”，即，要求所有报备的

资产评估报告，应当由签名人员实名认可后方可生成报告备案回

执。修改后的《办法》将实名认可由鼓励转为要求，并扩大到全

部资产评估机构的所有评估业务，实现实名认可的全覆盖，进一

步遏制资产评估机构冒名签署评估报告，打击资产评估师兼职、

挂名等问题。 

（四）规范业务报备后的修改和撤销操作。 

报备完成后，对已报备的报告调整细分为修改、撤销两种类

型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，已经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属

于完成的民事行为，如需单方撤销，应当依法办理，因此明确依

法撤销和协议撤销分别办理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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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报告是指对已报备的资产评估报告内容进行修改，可由

资产评估机构单方完成。修改行为不改变备案回执的二维码和备

案日期，修改后备案回执将显示修改项目、修改内容、修改日期

和修改原因。 

依法撤销报告是指由于存在重大误解、欺诈、胁迫、显失公

平等原因，需要依法撤销的民事行为。应当经过人民法院判决或

者仲裁机构裁决，撤销已经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。资产评估机构

可通过上传判决书或者裁决书，证明撤销行为的合法性。 

协议撤销报告是指委托方与资产评估机构达成一致，终止委

托合同，撤销已经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。资产评估机构可通过上

传终止合同补充协议，证明撤销行为的合法性。 

对上传虚假证明文件办理资产评估报告撤销的，依据《办法》

第十七条予以严肃处理。 

（五）进一步明确业务报备的具体要求。 

为了强化业务报备的严肃性，针对近年来自律监管中发现的

漏报、瞒报问题，修改后《办法》第十二条关于业务报备的具体

要求中增加一项，强调报备业务的完整性，与第十七条对漏报、

瞒报、弄虚作假行为的惩戒规定形成呼应。 

（六）强化分支机构报备业务管理。 

在实际工作中，部分资产评估机构授权分支机构以资产评估

机构名义从事资产评估业务，此类业务由分支机构自行报备。《办

法》第四条增加地方协会对设在本地的分支机构业务报备进行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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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管理的内容，同时增加第二十条，明确资产评估机构对分支机

构自行报备的业务拥有所有权。一方面明确了地方协会对分支机

构的业务报备自律管理权，另一方面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

监督工作的意见》关于资产评估机构 “一体化”管理的要求，强

化对分支机构的管理。 

《办法》还对部分条款进行了文字修改。 

 

 


